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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達國際電子員工行為準則 

 
宏達國際電子員工行為準則為提供一個高倫理標準，作為員工在執行公司營運活動時之

指引，所有公司及分公司、子公司之員工不論其職位、職級及所在地均應遵守此倫理標

準。本準則包括一般性原則、顧客及供應商關係及利益衝突。 
 
在一般性原則中，公司承諾提供一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公平的機會以及公司資產

與資訊之處理原則。 
 
在顧客及供應商關係中，公司將致力保持顧客及供應商之間的公平且合法的長久關係以

達致雙贏的夥伴關係。 
 
在利益衝突規範中，公司提供一個行為法則，讓員工一旦面臨此問題時可茲依循。 
 
在每一個國家，本準則高於任何當地規定，除非某一條文與當地政府頒布之法律命令

有所牴觸。當有此種案例時，當地人力資源單位應檢附該政府之法律命令送交總公司

人力資源單位以免除該條文於當地之適用。否則，任何違犯本準則將導致公司採取懲

戒行動，最高可至（包括）終止聘僱契約。員工有責任明瞭、遵守本準則及公司其他

政策規定；主管應確認員工瞭解本準則內容並定期（至少每年一次）與每一員工複習，

在複習之後，雙方必須一起簽名於本準則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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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般性準則 

 
公司維持一致勝文化的同時，公司亦努力公平及尊嚴的對待每一員工。公司亦承諾
遵守各地的勞工相關法令。同時，每一員工亦有責任遵守公司內部及外部的法令。 
 
1.1 工作環境:公司承諾依法為員工打造一個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同時決心提供員工

免於被歧視及被騷擾（含性騷擾）的工作環境。若有任何企圖引起敵對的言語及行

是可能導致意外傷害或歧視、騷擾事件的違犯行為，均嚴格禁止，若有發生，應立

權責單位報告。 
 

1.2 保密條款：員工在公司任職期間或離職後，都應該嚴謹地保管在職期間所知悉或持有

司、客戶及廠商營業機密(詳以下定義)，以確保其安全與機密性，並防止其無權使

揭露或散布。除職務之正常使用外，非經公司事前書面同意，員工不得以任何方式

或移轉予第三人。「營業秘密」係指所有同仁於聘僱期間所創作、開發、取得、知

一切商業上、技術上及生產上尚未公開之資訊，不論這些資訊是否為：（A）公司、

客戶、供應商，或公司欲與其建立業務關係之任何第三者所有，或（B）以口頭、

、圖面或電子媒體形式為之，或（C）可申請專利、商標、著作或其它智慧財產權，

)經公司標示為「機密」或其他同義字；營業秘密包括，但不限於： 
1.經營計劃、產銷計劃、採購計劃、產品開發計劃、產品開發紀錄、產品測試計

劃與報告、產品原始程式與軟體、產品訂價、產品外觀、產品規格、模具規
格、人事資料、財務資料、顧客資料、供應商資料、經銷商資料、原料或成
品庫存資訊、各類品質紀錄、交易秘密及其他與公司營業活動和方式有關之
資料。 

2.電腦程式及其發展各階段中之所有相關文件、資料庫等。  
3.發現、概念、構想、設計、構圖、工程圖、產品規格、電路佈局圖、線路圖、

機構圖、流程圖、生產流程、程序書、模型、模具、樣品、零配件、維修技
術指引、半導體晶片及其他專門技術。 

4.公司依約或法令對第三人之營業秘密(如客戶、供應商等)負有保密責任。 
 

1.3 公司資產、資訊及個人資料的保護：著作、專利、商標、所謂的許可證及任何形式的

財產等都受到相關法令規範保護，在任何情況下都不應違反。且公司資產不僅限於

的機器設備及廠房，亦包含技術、商標及其他無形資產與營業秘密。資產的使用以

公務為主，請應定期維護、更新、或做詳細紀錄。在處理員工基本資料時亦應小心

，需同時兼顧組織需求及員工隱私。除非政府法令要求；在任何情況都不宜揭露員

所有個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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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機會均等：公司的任用政策須符合各項法令規定。任用之決定乃基於公司之營

運需求、工作內容與應徵者能力，並提供公平之機會予應徵者及員工，決不因

其種族、膚色、社會階層、語言、宗教、黨派、籍貫、性別、性別傾向、婚姻

狀況、容貌、身心障礙、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或其他政府明令保護者等非工作因

素，而予以歧視。 
 
每一員工之間都應以尊重與誠信對待為原則，不應存有私心。這原則將適用於

（但不限於）在招募、任用、訓練、升遷、薪資、福利、調遷及其他社團或康

樂活動。 
 
在日常工作中，所有員工應負責所有形式的報告的正確性及品質，不可企圖誤

導或給予錯誤資訊，若有任何企圖違反行為，都可能引起相關紀律處分。 
 

1.5 政治活動：公司鼓勵員工參與公共活動以盡好國民之義務。惟公司大部分的營運地點

法令限制企業從事政治捐獻或其他政治活動。因此，員工應有參與此類活動乃個人

的認知，不得以公司名義或動用公司基金做政治捐獻。此外，員工也不得在公司擁

建築物或場所安排任何政治演講或活動。 
 

2.0 顧客及供應商關係 
 

與顧客及供應商維持良好關係是公司營運的基本原則。 
 
2.1 堅定及合理的態度: 在業務的鞏固及協商方面，為與顧客及供應商建立長期而穩定的

，所有員工應秉持誠意，提供必要及正確的產品及服務資訊。員工在和顧客及供應

涉時應秉持誠信、堅定及理性的專業態度，絕對不可因不理性態度或情緒化語言導

必要的衝突。 
 

2.2 產品品質與安全: 公司承諾持續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之改進與遵守相關安全法規，

公司成就世界級競爭力及為顧客、供應商創造利益。為確保公司的商譽及顧客、供

的利益，所有員工必須遵循品質保證的流程及安全的規範。 
 

2.3 合約的品質與執行: 合約的執行不僅應依照個別契約的內容，也應符合產業的法令及

。任何不合理或不對等之條文或條件均應避免。採購決策應基於公司的最佳利益來

廠商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的適用性、品質、價格、及運送…等，不可因個人偏好而

殊待遇。同時所有採購、銷售合約及相關評估資料，均應做機密而詳實的建檔。客

供應商的資料（包括但不限於廠商名稱，單價，運送條件、付款條件等）如同公司

一樣的機密，每一員工應當加以保護，以免於洩漏或遭受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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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出差與交際: 員工必須確認其出差的目的是增進公司的利益，而且出差相關食宿、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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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利益衝突 

所有員工都應避免參予與公司業務競爭、影響自身工作或對公司的忠誠等相關的活

外部兼職: 所有員工不可在競爭者、客戶、供應商、協力廠或外包等公司從事兼職或

顧問

邀約

善機

後，

之競

 
3.2 內線交易: 公司員工不被允許以自己或他人名義經營與公司相同或類似之事業，或投

取自

外包

之消

內部

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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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餽贈/收受禮物與商場禮儀: 所有員工及其直系親屬在任何情境下都不被允許收受顧

廠商、或公事上有關人員所提供的回扣、佣金、貴重禮品及款待。但價值在新台幣

0 元或美金 50 元 以下價值之禮物(但單一第三公司以每年一次為限)，例如印有對方

名稱的象徵性紀念品或茶點招待，不在此限。不過，禮物的餽贈與接受均需呈報當

理人員並獲得核准。若該招待行為是合理、正當並與一般業務實務不相違背，員工

以提供或接受招待以增進業務關係。因此，為了避免影響一個人的判斷力或是任何

足以驅動一個人違犯法令或公司政策，任何員工皆不可提供或接受任何的回扣或賄

不論金額），例如（但不限於）禮物，現金、股票、債券或等同現金之物品。  

待費用是合理、節約並符合公司政策。 做為公司的代表，員工應該知道某些特定場所由

食宿招待或環境的類型是不適合做為食宿或業務相關之場所；這些場所包括任何可

公司有負面影響者，如具有性相關行業傾向或類似環境；即便這些場所發生之費用

是由公司所支付，這種安排也不得接受。即便業界所常見之高爾夫招待，如非自付

，亦應盡量減少。 
 

 

動。 
 
3.1 
全職的工作，也不可提供服務及收受費用。如果有任何邀約成為講師、其他公司之董事、

、代理機構或委員會成員，受邀員工必須先得到公司當地最高主管之核准。即便此

不違反以上所陳，仍然必須與主管確認並取得主管之核准。一般而言，員工成為慈

構或社區組織之理事會成員是不需事先得到公司之核准。而在獲得適當的核准程序

員工可接受擔任其他公司之董監事；惟這些公司必須是宏達所投資或該公司非宏達

爭廠商及其服務提供之公司。 

資前述事業達該事業市場總值之百分之五以上。員工也被禁止利用所謂的內線消息來獲

身利益或影響其他公司正常的業務運作；如投資競爭者、客戶、供應商、協力廠、

商等公司。此類內線消息通常是因為身為公司員工所知悉，但非公司員工未必知道

息。內線消息也可能是公司與外部客戶、供應商或合作客戶所共同開發專案計畫的

資訊。因此，公司員工不可利用宏達或其他公司之內部資訊來買賣或影響股票交易；

應用暗示或分享內部資訊給可能買賣股票之第三人。否則，該行為將違犯公司之政

甚至依法被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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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外部兼職: 所有員工不可在競爭者、客戶、供應商、協力廠或外包等公司從事兼職或全職的工作，也不可提供服務及收受費用。如果有任何邀約成為講師、其他公司之董事、顧問、代理機構或委員會成員，受邀員工必須先得到公司當地最高主管之核准。即便此邀約不違反以上所陳，仍然必須與主管確認並取得主管之核准。一般而言，員工成為慈善機構或社區組織之理事會成員是不需事先得到公司之核准。而在獲得適當的核准程序後，員工可接受擔任其他公司之董監事；惟這些公司必須是宏達所投資或該公司非宏達之競爭廠商及其服務提供之公司。
	3.2 內線交易: 公司員工不被允許以自己或他人名義經營與公司相同或類似之事業，或投資前述事業達該事業市場總值之百分之五以上。員工也被禁止利用所謂的內線消息來獲取自身利益或影響其他公司正常的業務運作；如投資競爭者、客戶、供應商、協力廠、外包商等公司。此類內線消息通常是因為身為公司員工所知悉，但非公司員工未必知道之消息。內線消息也可能是公司與外部客戶、供應商或合作客戶所共同開發專案計畫的內部資訊。因此，公司員工不可利用宏達或其他公司之內部資訊來買賣或影響股票交易；亦不應用暗示或分享內部資訊給可能買賣股票之第三人。否則，該行為將違犯公司之政策，甚至依法被移送法辦。


